昆 山 市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报 审 表

(装饰工程)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昆山市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图审查中心印 

	项目名称
	

	项目登记编号
	

	项目地址
	昆山市           镇（区）

	建设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报审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项目 概况
	装饰面积
	
	工程等级
	
	投资额（万元）
	

	
	建筑层数
	
	建筑高度
	
	子项个数
	

	装饰设计单位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
	

	是否消防特殊工程（必填）
	

	主要

设计

内容
	建筑
	

	
	给排水
	

	
	电气
	

	
	暖通
	

	特别承诺：本单位对本报审表所填写内容及所附报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如因弄虚作假等产生不良后果的，本单位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建设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装饰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送审资料

	政策材料

	1
	昆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报审表（装饰工程）

	2
	原主体建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房产证

	3
	租赁合同（如装饰建筑为租赁建筑）

	设计文件

	4
	全套装饰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其它资料

	5
	装饰工程设计概算书（概算书投资额应与报审表所填一致并加盖建设单位、装饰设计单位公章）

	6
	原主体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原主体如非本机构审查的项目需提供）

	7
	原主体消防审核意见(符合《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且原主体消防如非本机构审查的项目需提供)

	8
	装饰工程涉及专业原审查合格施工图（依据需要提供）

	9
	已竣工并投入使用的建筑进行装修，应提供相应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出具的原建筑结构安全鉴定意见或报告

	10
	消防设计文件（住建部第51号令第十四条中的特殊建设工程需提供）

	11
	免于施工图审查项目勘察设计文件质量自审承诺书（仅免审项目需提供）

	报

审

注

意

事

项


	1.全套施工图应一次性报送，上传图审系统。

2.设计文件及各专业计算书应字迹清晰、签字齐全，加盖设计单位出图章。

3.建设单位在项目报审时，必须同时提交本表，本表所填项目名称（含子项）必须与所报送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名称一致。

4.建设单位在初审意见回复之前，请按照系统中收费单所示金额缴纳费用并领取发票。

5.建设单位自收到审查意见书后，应督促设计单位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意见回复，整个回复过程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超过3个月仍未回复结束或回复次数超过3次仍不能符合要求的项目，将视为审查终止。建设单位应在10个工作日内取回所有审查资料，重新组织报审。逾期图审中心则不再保留该项目审查资料。

6.技术性审查工作结束后，建设单位应在3个月内补齐相关材料上传至图审系统，下载施工图审查合格书及图纸，逾期未补齐的，图审中心不承担相关责任和保存图纸（含勘察文件）的义务。

7.审查过程中，若修改内容涉及各专业图纸有重大变更的，则应按要求重新申报施工图审查。

8.建筑装饰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所能承担的业务范围为《工程设计资质标准（2007年修订本）》附件6-1所规定的内容，对于涉及主体结构、建筑防火等超过该规定范围的内容，应由原主体设计单位或经原主体设计单位书面同意由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承担，装饰设计单位不得超资质进行设计。

9.设计单位回复时，图纸中修改之处应用云线标出。

10. 如为成品住房住宅项目，则应当在房屋主体工程施工图审查完成前报审装修工程施工图审查，主体和装修工程施工图审查合格书一并发放。

11.图纸报审咨询电话：0512-57392080


附表1

设计单位人员信息表

项目名称：                                                
	姓名
	身份证号
	职称
	注册类型及等级
	执业印章号
	从事专业
	在项目中担任的角色

	
	
	
	
	
	
	

	
	
	
	
	
	
	

	
	
	
	
	
	
	

	
	
	
	
	
	
	

	
	
	
	
	
	
	

	
	
	
	
	
	
	

	
	
	
	
	
	
	

	
	
	
	
	
	
	

	
	
	
	
	
	
	

	
	
	
	
	
	
	

	
	
	
	
	
	
	

	
	
	
	
	
	
	

	
	
	
	
	
	
	

	
	
	
	
	
	
	

	
	
	
	
	
	
	


                     设计单位(盖章)：

附表2：

室内装饰装修工程设计房屋主体及建筑防火承诺书

兹有                          项目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施工图委托你们审查，现承诺如下：

□ 一、本项目室内装饰装修设计未改变原房屋主体设计（包括建筑性质、内部功能、使用荷载、建筑结构等）,未改变原建筑防火设计（包括防火分区、防火分隔、安全疏散、消防设施、防火设备等）。

二、由于室内装饰装修设计需要，改变了原房屋主体或防火设计。

□ （1）改变了原房屋主体设计（包括建筑性质、内部功能、使用荷载、建筑结构等）；

□ （2）改变了原建筑防火设计（包括防火分区、防火分隔、安全疏散、消防设施、防火设备等）。

目前，改变原房屋主体或建筑防火已由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进行了修改，并通过了相关审核。

上述承诺如有不实，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本单位及个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建设单位（盖章）：               装饰设计单位（盖章）：        如改变了原房屋主体或防火设计，则原设计或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盖章）

             设计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为必选项，打“√”或打“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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